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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

營業秘密如何
認定？客戶名
單、產品成本、
銷售價格、經
營據點等商業
資訊，是否亦
屬營業秘密之
範疇？ 

回應意見 

營業秘密之法定要件包括：「秘密性」、
「經濟性」及「合理保密措施」，故任何
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或可用於生產、
銷售、經營之資訊，若符合上述要件，即
可能成為營業秘密而受保護 

公司持有之客戶名單等商業資訊，是否屬
於營業秘密，實務上須由法院依個案情況
認定，並無一定標準。建議公司得針對該
等資訊進行整理、分析，以提升該等資訊
之獨特性，另並落實營業秘密管理機制，
以增加法院確認該等資訊為營業秘密之機
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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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回應意見 

員工複製公司資料帶回
加班，並儲存在家中個
人電腦，離職後忘記刪
除，是否該當營業秘密
罪之要件？行銷部門離
職員工之電腦中，發現
研發部門之重要資訊，
是否可能構成營業秘密

之侵害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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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回應意見 

離職員工要求在職員工
傳送或交付一份他先前
製作之資料，是否構成
營業秘密之侵害？員工
長期在某一領域工作，
因而累積許多該領域之
智識技能，轉職後如果
僅是自然地將所學應用
在新公司的業務上，是
否構成營業秘密之侵害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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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

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
人，是行為犯或結果
犯？行為人以不正方
法取得營業秘密即構
成犯罪？或必須有後
續之使用、洩漏行為，
始該當犯罪構成要件？
第10條民事責任與第
13條之1刑事責任間
之適用關係為何？ 

回應意見 

行為人以竊取等不正方法取得他人營業秘密，即
構成犯罪，不以有後續之使用洩漏或已造成所有
人之損害為必要。因此，本局傾向認為侵害營業
秘密係屬行為犯 

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營業秘密即構成犯罪，
後續之使用、洩漏行為係另一行為，均會構
成犯罪 

本局原規劃併同修正第10條規定，但為避免失焦
及遲延修法時程，最後並未更動第10條內容。因
此，民刑要件應分別認定，行為人之行為該當哪
一條之構成要件，即適用該條規定，亦可能同時
該當，而有民刑事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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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回應意見 

由於營業秘密侵
害案件舉證困難，
建議在相關法令
中增訂檢察官可
以合法監聽及提
高被告民事舉證
責任之條文 

依據刑事訴訟法的毒樹果實理論，
被害人私下錄音，並不能當作證據，
因此由檢察官介入監聽，是一個好
的建議。然而，在證人保護法、監
聽法及智財案件審理法中增訂相關
規定，係屬司法院及法務部的權責，
本局將持續與執法單位溝通協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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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回應意見 

第13條之1第1項第3款
的適用前提是否須被
告知人有刪除義務？
未刪除就有5年以下刑
責，是否過重？告知
須告知到何種程度？
如果是有合作關係的A、
B公司，A公司將秘密
交給B公司，合作結束
後，A公司告知B公司
刪除，B公司不從，是
否亦有本款之適用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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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

第13條之4但書，
法人必須採取哪
些措施，才算盡
到監督防止義務？
比如公司不會禁
止員工使用USB或
光碟，是否就容
易被法院認定為
未盡到監督防止
義務？ 

目前司法判決並未建立相關之判斷標準，屬
個案事實認定、適用法律的問題，本局未來
將廣泛蒐集各方提供之案例，並且跟司法機
關進一步討論 

實務上，公司在雇用新進員工時，要求對方
簽一份切結書，確認該員工並未從前公司攜
帶任何營業秘密到新公司，以釐清公司並無
取得其他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，且於在職期
間加強員工教育訓練，督導員工尊重智慧財
產權，避免侵害他人營業秘密等等措施，殊
值參考 

回應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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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回應意見 

如員工竊取公司機
密後，即轉至外國
公司任職，則公司
對其提起營業秘密
侵害訴訟，是否有
其實益？又應如何
蒐證或進行相關訴
訟程序，獲致勝訴
判決之機會較高？ 

在我國境內竊取營業秘密後，意圖
在外國、中國大陸或港澳地區使用
者，加重其刑。因此，公司可以對
竊取營業秘密後，轉至外國公司任
職之員工提起訴訟 

至於如何提高勝訴之機會，仍須視
個案情況而定，本局僅能建議公司
必須妥善蒐集相關事證，包括提供
充分證據證明遭竊資訊確屬營業秘
密，以及釋明員工確有不法取得、
使用或洩漏公司營業秘密之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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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內容 回應意見 

如海外子公司員工
竊取營業秘密並洩
漏予他人，犯罪行
為地及結果地均在
台灣境外，則營業
秘密所有人即母公
司能否跨海提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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